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关联交
易情况的披露报告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银保监会令〔2022〕1号）及我行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

规定，现将我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关联方宜宾

丝丽雅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雅纺贸公司”）于 2023年

11月向本行申请授信15000万元用于签发全额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

授信期限三年，其中单次签票不超过半年，银行承兑汇票手续费按

照票面金额 0.5‰收取。

二、交易对手情况

公司全称 宜宾丝丽雅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莱茵河畔月光半岛独栋商业 1

号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中心大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 宋伟

注册资本 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

销售各类纺织原料、浆粕、纸品、玻璃纸及后加工

产品、绣花线、纱线、纺织面料及辅料、非织造材

料及其制品、口罩、复合非织造材料的销售、化工

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染料、

助剂、环保药剂、包装物、备品物件、白酒、茶叶、

农副产品、办公用品、橡胶制品、玻璃制品、木材、

煤炭及制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及金属矿、建

材、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粮食收购与销售、纸张

及各种印刷包装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我行关联关系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五粮液

集团”）为我行主要股东，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宜发展集团”）为五粮液集团控

股股东。根据宜发展集团 2022年审计报告披露，

丽雅纺贸公司为宜发展集团控制的法人组织，因

此认定丽雅纺贸公司为我行关联方。

三、定价策略

根据《关于恢复收取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敞口风险管理费的通

知》（宜商行通〔2020〕275号）文件规定，银行承兑汇票手续

费按照票面金额 0.5‰收取。本次授信条件未优于其他同类借款

人授信条件。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丽雅纺贸公司于 2023年 11月向本行申请授信 15000万元用

于签发全额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截至 2023年 9月末，我行资

本净额为 862194.52万元，该笔交易金额占资本净额的 1.74%，

超过上季末资本净额 1%，因此认定为重大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办理，交易发生后，丽

雅纺贸公司关联交易授信余额（扣除存单质押及保证金后）0 万

元，占资本净额 0%，低于 10%；所属集团关联交易授信余额（扣



除存单质押及保证金后）120135.42 万元，占资本净额 13.93%，

低于 15%；全部关联方关联交易授信余额（扣除存单质押及保证

金后）120150.44 万元，占资本净额 13.94%，未超过上季末资本

净额的 50%，符合相关监管规定。

五、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3 年度第 4号通讯表决和第四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 6号通讯

表决审议通过，符合相关表决程序。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获得 5 名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均表

示该笔重大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我行关联

交易相关制度规定，审批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具有公允性；该交易未损害本行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22 日


